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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延长保修保险承保机动车在延长保修期内因材料质量和制造工艺有

关的缺陷（不包含厂家召回的情形）所产生的机动车修理费用。

一、基础保修方案

（一）被保修部件如下：

1. 发动机部分：包括气缸盖部分、正时部分、气缸体部分。

 气缸盖部分包括：气缸盖、气门室盖、气门室盖分油板、气缸盖衬垫、

凸轮轴瓦盖、凸轮轴瓦架、凸轮偏心轴瓦盖、凸轮偏心轴瓦架、凸轮轴瓦、凸轮轴、

偏心轴、进气门、排气门、气门导管、气门弹簧及弹簧座、气门锁片、气门挺柱、

气门挺杆、气门推杆、气门摇臂、气门摇臂轴、气门摇臂衬套、气门间隙调整螺钉。

 正时部分包括：金属材质的时规盖、金属材质的正时链条外罩、正时齿

轮、正时链轮、正时链条、正时链条涨紧轮、正时链条涨紧器、正时链条导板、

正时皮带（保修前提：车主按车辆制造商要求进行了定期更换）、正时皮带涨

紧轮、正时皮带涨紧器、凸轮轴齿盘（可变配气相位机构）、可变配气相位机

械执行机构。

 气缸体部分包括：气缸体、曲轴箱、缸套、活塞、活塞环、活塞销、活

塞销卡圈、连杆、连杆瓦、连杆瓦盖、曲轴、曲轴瓦、曲轴链轮、止推瓦、曲

轴瓦盖、曲轴瓦架、平衡轴、平衡轴齿轮、平衡轴瓦、机油滤清器支座、机油

集滤器及滤网、机油泵、机油泵链轮、机油泵链条。

2. 变速器部分：包括机械部件和附件。

手动变速器 (MT) 部件：变速箱壳体总成；变速器箱本体内的润滑部件

包含：各齿轮、同步器、锁环、外锥环、输入轴、输出轴、中间轴、换档杆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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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挡拨叉、换挡机构盖、主减速器齿轮组、差速器、各种轴承/轴衬（推力轴承、

滚珠轴承、滚柱轴承、锥轴承等）。

 自动换挡式手动变速器 (AMT/EMT) 部件：变速器壳体总成；离合器液压

驱动总成；变速器箱本体内的润滑部件包含：各齿轮、同步器、锁环、外锥环、

输入轴、输出轴、中间轴、倒档轴、主减速器、差速器、各种轴承 / 轴衬（推

力轴承、滚珠轴承、滚柱轴承、锥轴承等）、换档杆轴、换档齿轮、换挡蜗轮、

换挡棘轮、选档槽、选档拨叉。

 自动变速器 (AT) 部件：变速器壳体总成；液力变矩器总成；变速器箱

本体内的润滑部件包含：主动齿轮、从动齿轮、中间介轮、差速器以及中间差

速器、主减速器齿轮组、各种轴承 /轴衬 (向心轴承、推力轴承、滑动轴承（铜

套）、圆锥滚子轴承)、输入轴、输出轴、中间轴、换档杆轴、行星架、太阳轮、

齿圈、离合器鼓、离合器支架、离合器摩擦片组、离合器钢片组、离合器活塞、

回位弹簧、减震波形片、压盘、卡环、制动带、制动带伺服机构、蓄压器组件。

 无极自动变速器 (CVT) 部件：变速器壳体总成；液力变矩器、起步离合

器（输入轴）；变速器箱本体内的润滑部件包含：主动齿轮、从动齿轮、差速器、

主减速器齿轮组、各种轴承 /轴衬（向心轴承、推力轴承、滑动轴承（铜套）、

圆锥滚子轴承）、输入轴、输出轴、中间轴、换档杆轴、含行星架、太阳轮、

齿圈、离合器鼓、离合器支架、离合器摩擦片组、离合器钢片组、离合器活塞、

回位弹簧、减震波形片、压盘、卡环等、主动链轮、从动链轮、传动链条 /带。

 双离合变速器 (DSG/DCT) 部件：变速器壳体总成；机电控制模块（或机

电控制单元、电子液压控制单元等名称）；双离合器总成（干式、湿式）；齿

轮箱内部的润滑部件包含：主动齿轮、从动齿轮（齿轮副组）、主减速器齿轮组、

差速器、内部的各种轴和轴承及轴衬、换挡拨叉及其组件、同步器及其组件、

档位活动套、止推垫片、导流板及内部油管。

备注：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只有内置变速箱体内，才属于保修范围内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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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二）不被保修的部件：

凡没有在“被保修部件”中列明的零部件，或虽然被列明但并非是由车辆

制造商或其授权特约维修商提供并安装在车辆上的零部件，均不属于保修方案

的被保修零部件，包括但不限于：

1．车辆出厂标准配置以外的任何改装、加装或零部件的变更；

2. 人为、外力、噪音、油和液等流体轻微渗漏 ( 不影响车辆正常使用的情

况下)、机油损耗（机油损耗量根据各品牌生产厂家规定的标准执行）等情况。

二、在发生保障范围内的故障时，必须遵循的维修原则：   

1. 被保障零部件必须执行修复为主，更换为辅的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发动

机缸体、缸盖、轴等外加工修复，变速箱修复（外修）等。

2. 被保障零部件只有在修复和更换部件的组件费用超过整个组件总成本的

情况下，才能更换总成。

3. 被保障零部件为进口的，如车辆生产商提供该零部件的国产替代件的情

况下，优先采用国产零部件。

4. 被保障零部件在车辆生产商提供再制造零部件的情况下，优先采用再制

造零部件。

三、下列情形和事项下均不能获得延长保修服务：

（一）由于以下情形直接或间接导致车辆零部件（即使是被保修的零部件）

发生故障：

1．车辆驾驶人员未遵守保修（保养）手册中的有关操作规定，不当使用车辆，

或者超出操作或使用限制范围，过度使用车辆，包括但不限于：

1）在车辆缺乏必要数量的冷却液或润滑油，或者仪表显示冷却液或润滑

油已经过热或不足等情况下，继续驾驶车辆；

2）使用与车辆制造商规定不符、不合格或者与车主手册中的规定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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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料、润滑油等油、液；

3）拖拽重量超过车辆自身重量 60% 的其它车辆等；

2．车辆实际驾驶人员在离开车辆时，没有主动或监督门窗、车顶自动关

闭系统关闭天窗、车窗、车门、或活动式车顶；

3．车辆实际使用者在非约定车辆维修商处维修或者保养车辆，因维修或

保养不当导致的故障；

4．由于不被保修的零部件发生故障导致被保修的零部件发生损坏；

5．车辆涉水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被外界物体撞击，自燃；

6．火灾、爆炸、空中运行物体坠落、音爆；

7．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恐怖主义行为、武装冲突、罢工、民众

骚乱、暴动；

8．盗窃、抢劫、抢夺、诈骗行为；

9．核爆炸、核反应、核辐射、放射性污染；

10．地震、海啸、飓风、暴雨、洪水、雷击、火山爆发、地下火、龙卷风、

暴风、冰雹等自然灾害；

11. 烟熏、大气、土地、水污染及其他污染；

12. 动物、昆虫侵入或啃咬。

（二）只要发生以下情况，无论任何原因导致车辆零部件（即使是被保修

的零部件）发生故障，都不能获得延长保修服务：

1. 被延保车辆的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等车辆相关信息与延保服务合

同中所记载的不符，或者已经被涂改；

2. 要求提供延保维修服务时，延长保修服务合同的服务期限尚未开始或者

已经终止；

3. 车辆实际使用者没有按照延长保修服务合同的约定，对于车辆进行定期

保养、故障维修或意外损坏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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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辆被改装，不符合车辆制造商原厂规格，包括但不限于：改装或加装

进排气系统零部件，改装或加装燃油系统零部件、软件变更等；

5. 除非符合车辆制造商原设计目的，车辆被用于竞赛、赛车前导、越野等

用途；或者被用于租赁、作为出租车 / 计程车、教练车、配送或快递车辆等任

何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用途；

6. 车辆被用于公共服务 ( 包括但不限于：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助车

或者军用车等 )用途；

7. 车辆被用于非制造商原设计目的；

8. 车辆被政府有关当局没收、征用，或者其它类似事件使您对于车辆失去

了控制；

9. 车辆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任何地区；

10. 车辆的里程表失效而未被及时（48 小时内）恢复，里程表连接被拆除

或未连接，或者里程表读数被调整过；

11. 车辆实际使用者在车辆出现故障后，故意破坏其原始状态，造成故障

无法被检测、鉴定、或评估；

12. 车辆实际使用者在车辆出现故障后，恶意夸大损失，提供不真实的证

明材料，或企图使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

13. 车辆行驶证被吊销或者没有登记，以及车辆未按照法规检验或检验不

合格。

（三）以下费用或损失，或由于以下情况引起的费用或损失，不属于延长

保修服务内容，本公司不予承担：

1. 按照延长保修服务合同的约定，对于车辆进行定期保养所引起的费用；

2. 维修或更换非保修零部件所引起的费用；

3. 与被保修零部件无关的任何维护、保养、检测、调试、调整、或校正，

包括但不限于：轮胎动平衡、车门窗密闭性校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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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保修零部件仅需清洗即可恢复正常工作时的拆装和清洗等费用；

5. 单独车轮定位（在对被保修零部件提供延长保修服务的过程中必须进行

的除外）；

6. 生锈、侵蚀、霉变；

7. 车辆没有发生故障，单纯以提高车辆的工作性能或舒适性为目的的维修

所引起的费用。这种维修包括但不限于：

1）单纯为了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或减少油耗，而对发动机缸体或活塞环

进行的修理或更换；

2）单纯为了降低车内噪音，而在车辆上添加隔音材料等；

8. 延保服务合同签署时，车辆已经存在的故障所引起的维修费用；

9.在车辆已经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继续行驶，导致故障或损失扩大的部分；

10. 在车辆已经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及时（24 小时内）向我们报告，导

致故障或损失扩大的部分；

11. 车辆被召回维修所引起的费用； 

12. 在维修车辆故障时，车辆内遗留的任何财 /物的损失；

13. 车辆发生故障，或在维修期间不能使用，所引起的任何直接、间接、

或衍生性费用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1）驾乘人员或第三者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收入损失、商业利益损失、

时间损失、不方便、不舒适；

2）因延误、滞留、或车辆不能使用引起的通讯费、电话费、食宿费、租

车费、燃料费、交通费、差旅费；

3）因违反性能、时间、效率、或质量的保证所遭受的罚款等；

在车辆须经拆解才可以进行故障检测、鉴定、或评估的情况下，若拆解后

发现故障不符合提供延长保修服务的条件时，拆解车辆的费用；

14.车辆发生故障后，车辆实际使用者在没有经过我们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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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车辆进行维修所引起的任何费用或损失；

15. 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机构或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鉴定，被延保车

辆存在由于涉及制造等方面的原因而在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机动车辆中普

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质量问题；

16. 任何原因导致的车辆价值降低损失；

17. 在延保合同项下的维修，已经由生产商的质保期或者其他服务合同，

质量担保，机械故障保险，或维修机构担保涵盖的索赔。


